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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证券代码：600720     证券简称：祁连山      编号：2018-020 

 

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,对

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，无需追溯调

整，不会对公司以往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。 

一、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条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

更正》相关规定，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、

投资性房地产折旧和摊销年限、无形资产摊销年限的会计估计进行变

更。 

二、变更原因 

鉴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

公司已完成 H股及非上市股份的换股登记。在此背景下，为更加客观、

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，提供更加可靠、准确的财务

信息，依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对固定资产

折旧年限、投资性房地产折旧和摊销年限、无形资产摊销年限的会计

估计进行变更。 

三、变更日期 

自 2018年 10月 1日起开始执行。 

四、变更内容 

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、投资性房地产折旧和摊销年限、无形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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摊销年限等会计估计进行变更。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 

（一）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

类别 
变更前 

折旧年限(年) 预计净残值率(%) 年折旧率(%) 

房屋建筑物 20-40 3.00-5.00 2.38—4.85 

机器设备 6-12 5.00 7.92—15.83 

运输设备 12 5.00 7.92 

办公设备 5 5.00 19.00 

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资产 
   

 

类别 
变更后 

折旧年限（年） 预计净残值率(%) 年折旧率(%) 

房屋建筑物 40 5 2.38 

机器设备 10-18 5 5.28-9.50 

运输设备 10 5 9.50 

办公设备 8 5 11.88 

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资产 分享期 0.00 
 

（二）投资性房地产折旧和摊销年限 

类别 
变更前 

折旧年限(年) 预计净残值率(%) 年折旧率(%) 

房屋建筑物 20-40 5.00 2.38-4.75 

土地使用权 50 无 2.00 

 

类别 
变更后 

折旧年限（年） 预计净残值率(%) 年折旧率(%) 

房屋建筑物 40 5.00 2.38 

土地使用权 权证有效期 无 
 

（三）无形资产摊销年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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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更前 

类别 净残值 使用寿命 摊销方法 

土地使用权 无 出让年限 直线法 

软件、专有技术和

其他无形资产 
无 

按预计使用年限、合同规定的受益

年限和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三者

中最短者分期平均摊销 

直线法 

 

变更后 

类别 净残值 使用寿命 摊销方法 

土地使用权 无 权证有效期 直线法 

商标使用权 无 10年 直线法 

专利技术 无 10年 直线法 

非专利技术 无 10年 直线法 

软件 无 5年 直线法 

其他 无 5年 直线法 

五、董事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

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六次董事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》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与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的利润总额、净利润、净资产相比变动幅度均小于 50%，本次

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变更

程序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及其他相关规定。变更后能更加客观、公允地

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，提供更加可靠、准确的财务信息。 

六、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条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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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》相关规定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，无需对以前年

度进行追溯调整，因此对公司以往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。 

此项会计估计变更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开始执行，假设 2018 年

10月 1日至 2018年末公司固定资产、投资性房地产、无形资产不发

生增减变动，且假设折旧摊销全部结转当期损益的情况下，预计该会

计估计变更会增加公司 2018年利润总额 16,085,392.56元。 

七、相关意见 

（一）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《企

业会计准则第 28 条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的相关

规定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变更后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准确、更可靠

的会计信息，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要求，该

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能够客观、真实、公允地

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 

（三）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

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出具了《关于甘

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》

（XYZH/2018XAA20279）。会计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在所有重

大方面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

差错更正》的规定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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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三）独立董事关于八届六次董事会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； 

（四）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0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


